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５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０４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贵州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暂定名，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

“销售贸易公司”）。

●

投资金额：公司与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物流”）共同投资设立销

售贸易公司。公司以现金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销售贸易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６０％

。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充分发挥公司在资源及销售等方面的优势，提高经济效益，加快公司发展。公司拟以现

金方式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与运通物流本着合作、发展、共赢的原则，共同投资设立销售贸

易公司，占销售贸易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

６０％

。

由于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江控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

本公司股份

５８．６７％

），运通物流为盘江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持股

６０％

），因此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构成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审议通过

了《关于投资设立贵州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详见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０３

］。与本议案有

关联关系的董事张仕和、周炳军、孙朝芦、王立军、李宗喜、王岗按规定予以回避表决；其他非

关联董事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本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 所：贵阳市金阳新区长岭南路

３１

号

法定代表人：王立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经营范围：运输代理；货物装卸；货场、设备租赁；进出口业务；货运场站、物流园区、批发

市场、商贸中心的建设、管理和经营；煤炭业投资；矿产品、建筑材料、有色金属、化工产品、机

械设备及各类物资的批发、零售；电子商务；项目投资，投融资管理；信息和技术咨询，劳务服

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与本公司系同一控制人盘江控股控制，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盘江控股

控股子公司。

资产状况：运通物流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７３

，

５０５．３３

万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８

，

０４０．６０

万元，负债合计

５５

，

４６４．７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１．９９

万元（上述数据未

经审计）。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贵州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暂定名，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２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拟定注册地：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

４

、拟定经营范围： 煤炭产品经营销售、矿用物资及建筑材料贸易等（最终以核定的经营

范围为准）；

５

、股权结构及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

）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６０

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４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

、资金来源：双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运通物流共同投资设立销售贸易公司， 销售贸易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运通物流以现金方式出资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本次投资金额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０．１４％

。

２

、本次投资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资产状况及今年的利润不产生影响。

３

、本次投资实施后，能充分发挥公司在资源及销售等方面的优势，提高经济效益，加快公

司发展。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贵州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书。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５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０３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仕和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

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贵州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关联董事张仕和、周炳军、孙朝芦、王立军、李宗喜、王岗回避表决）。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临

２０１４－００４

号。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贵州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

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占贵州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６０％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 审议通过 《关于设立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发电公司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０５

号。

为优化管理，整组提效，降低运营成本，公司拟设立分公司“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发电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以加强对公司老屋基矸石发电厂和火铺矸石发电厂的

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５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０５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１

、为优化管理，整组提效，降低运营成本，公司拟设立分公司“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

司发电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以加强对公司老屋基矸石发电厂和火铺矸石发电厂

的管理。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发电

公司的议案》［详见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０３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此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批。

３

、公司本次设立分支机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分支机构基本情况

１

、拟设立分支机构名称：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发电公司。

２

、分支机构性质：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３

、营业场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

４

、拟定经营范围： 发电、机械修理加工、粉煤灰综合利用（灰渣砖、水泥）经销。

５

、分支机构负责人：陈志杰先生。

上述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名称、经营范围等事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三、拟设分支机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设立目的：优化管理，整组提效，降低运营成本，加强对公司老屋基矸石发电厂和火铺

矸石发电厂的管理。

２

、存在风险及对公司影响：上述设立分支机构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规定

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０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４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

２０１４

］

４

号）等相关规定，对公司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了自查，现将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尚未履行完

毕的承诺相关情况专项披露如下：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利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珠海市东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现已更名

为“林芝地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承诺：自己在中国境内（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目前不存

在、 将来也不会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与发行人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亦不会在中国境内

（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任何地方和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合资经营、合作经营或拥有

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等）从事与发行人有竞争或构成竞争的业务；对于自己将来

可能出现的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所从事的业务与发行人有竞争或构成

竞争的情况，承诺在发行人提出要求时出让自己在该等企业中的全部出资或股份，并承诺给

予发行人对该等出资或股份的优先购买权， 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经公平

合理的及与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确定的； 承诺不向业务与发行人及发行

人的下属企业（含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承诺

赔偿发行人因自己违反本承诺的任何条款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承诺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承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协议转让承诺

陈利浩先生、黄建元先生承诺：标的股权登记过户完成后，乙方（即陈利浩先生、黄建元

先生）减持远光软件，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即使在

５

年内离职，也将遵守现行相关法

律法规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变动管理的要求。

承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承诺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追加承诺

陈利浩先生承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承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承诺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五、其他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至公告之日，公司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１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林芝地区荣光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光科技”）通知，荣光科技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以集中竞

价交易与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７５３．１３９９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３％

。本次减

持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

）

荣光科技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

１９．５５ ２５３．１３９９ ０．５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１９．６１ ５００ １．０８

合 计

７５３．１３９９ １．６３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陈利浩先生仅通过其全资的珠海市浩天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荣光科技

２８％

的股份，不再是荣光科技的控股股东，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２３

号公告。但一致行动人关系未获解

除。

荣光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陈利浩先生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合计

持有公司

１５．３５％

的股份。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荣光科技与陈利浩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１３．７２％

的股份，与上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相比累计减少

１．６３％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荣光科技

合计持有股份

１

，

７７３．４９１５ ３．８４ １

，

０２０．３５１６ ２．２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７７３．４９１５ ３．８４ １

，

０２０．３５１６ ２．２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陈利浩先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追加承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不减

持所持公司股份。

２

、 荣光科技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３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

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也未违反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

规定；

三、备查文件

１

、荣光科技减持情况说明；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３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７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署投资相关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交易预计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前交割完成，交易的完成尚需要经过：交易双方董事会

的审议批准；西山公司获得所有必要同意和审批，包括西山公司多数股东的同意以及加拿大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的最终审批。能否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２

、交易双方后续预计将签署合资协议，成立合资公司。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９

日，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杰瑞

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服公司”）与

Ｗｅｓ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ｒｐ．

（以下简称“西山公

司”）及西山公司全资子公司

Ｐｈａｓ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

（以下简称“

ＰＳ２

”）签署了投资等

相关协议，能服公司向西山公司提供约合

７００

万美元（以实际汇率为准）的投资，投资的主要内

容如下：

１

、能服公司将投资约

４００

万美元（以实际汇率为准），用于购买西山公司

１５

，

４７４

，

０７４

股非

公开发行的普通股股份，每股价格为

０．２７

加元，价款

４

，

１７８

，

０００

加元，能服公司有权在西山公

司董事会提名

２

名董事。

２

、能服公司将认购西山公司新发行的有担保可转换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认购金额

为

３００

万美元，年利率为

６．５％

，到期日为发行后两年。在到期日前能服公司有权将全部或部分

的可转债本金（不含利息）按照转换价格转换为西山公司普通股。转换价格为交割日期后第一

年内每普通股

０．３２

加元，交割日期后第二年内每普通股

０．５０

加元，可根据西山公司发行的普通

股总股本数量增减变动相应调整转换价格。

担保资产为西山公司及其子公司现有的和后续获得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应收账

款、投资收益、设备、土地、厂房的所有的权力、权利、利益和收益。

３

、能服公司将与

ＰＳ２

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

ＰＳ２

将热相分离技术（以下简称“

ＴＰＳ

技术”）

分许可给该合资公司。

（二）审批程序

本投资相关协议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本投资相关协议尚需西山公司董事会的审议批准，尚需西山公司多数股东的同意以及加

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的最终审批及加拿大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三）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投资是公司延展油田环保方面业务，引进在含油废弃物处理方面具有优势的热

相分解技术，提升油田环保服务技术的投资行为，不属于《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规范的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行为。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

Ｗｅｓ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ｒｐ．

（西山公司）

西山公司是根据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商业公司法（“阿尔伯塔公司法”）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注册成立， 主营业地为加拿大纽芬兰省圣约翰斯市勒马钱特路

１３７

号。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加

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

ＴＳＸ－Ｖ

：

ＷＭＴ

，股本为

３７

，

８９１

，

３３２

股，法定代表人为

Ｐａｕｌ

Ｇ． Ａｎｔｌｅ

。西山公司成立之初为投资控股公司，主营业务为收购自然资源行业合适的资产或业

务。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西山公司收购了

ＰＳ２

，

ＰＳ２

成为西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山公司所有业务通

过

ＰＳ２

开展。

西山公司前三大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Ｇｏｌｄｅ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ｕｎｄ Ｉｎｃ． １２

，

８４２

，

３３３ ３３．８９％

Ｐｌｕ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

（

Ｐａｕｌ Ｇｅｒａｒｄ Ａｎｔｌｅ

）

６

，

１２３

，

１１０ １６．１６％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ｌａｒｋｅ ４

，

６９５

，

５００ １２．３９％

总 计

２３

，

６６０

，

９４３ ６２．４４％

（二）

Ｐｈａｓ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

（

ＰＳ２

）

ＰＳ２

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总部位于加拿大纽芬兰省圣约翰市，是西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ＰＳ２

主营业务为采用非焚烧处理方法处理污染土壤、含油废弃物等。

公司、能服公司与西山公司、

ＰＳ２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经加拿大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Ｅｒｎｓｔ ＆ Ｙｏｕｎｇ

）财务尽职调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出具），西山

公司两年一期（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经加拿大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审计）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千加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度

资产总额

６

，

３５１ ４

，

７３１ ６

，

３９６

负债总额

３

，

８３７ １

，

０３１ ８９２

净资产

２

，

５１４ ３

，

７００ ５

，

５０４

营业收入

１

，

５３３ ２５８ １

，

６０９

净利润

－１

，

５２８ －１

，

８４０ －１

，

６９９

四、定价原则及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

本次认购股份交易价格与西山公司账面资产存在较大差异，但西山公司为加拿大多伦多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依据其普通股股票平均价格溢价进行定价，符合海外投资惯例；

同时考虑到该

ＴＰＳ

技术独特、领先，应用前景较好，且

ＰＳ２

将

ＴＰＳ

技术独家分许可给拟将成立的

合资公司。综合上述情况，并经交易双方多次沟通、谈判，最终确定了上述定价。

（二）投资协议主要条款

１

、能服公司将以约

４００

万美元（以实际汇率为准）购买

１５

，

４７４

，

０７４

股西山公司普通股，每

股价格为

０．２７

加元，同时以

３００

万美元购买年利率

６．５％

的可转债。

２

、能服公司独家生产合资公司所需的

ＴＰＳ

设备；根据双方达成的条件，能服公司为

ＰＳ２

生

产

ＴＰＳ

设备。

３

、交割完成后，如西山公司增发股份或出售股份时，能服公司有权在权利维持通知发出

后以同样的条件认购和购买必要数量的股份以维持其股权比例。能服公司持有本次认购股份

的比例低于

５０％

后上述权利终止。

４

、能服公司获得

ＰＳ２

在全球油气领域废弃物处理上独家使用

ＴＰＳ

技术的许可授权。

５

、能服公司有权在西山公司董事会提名

２

名董事（“杰瑞董事”）。

６

、本协议受阿尔伯塔法律法规管辖并根据阿尔伯塔法律法规解释和执行。

７

、争议解决在发生双方不能自行解决的争议时，任何一方有权向对方发出关于本争议的

书面通知并根据阿尔伯塔仲裁法的条款要求仲裁。仲裁地为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仲裁语

言为英语，仲裁依据为阿尔伯塔省仲裁法。

（三）非公开配售认购协议主要条款

１

、能服公司将约

４００

万美元（以实际汇率为准）购买

１５

，

４７４

，

０７４

股西山公司普通股，每股

价格为

０．２７

加元，同时以

３００

万美元购买年利率

６．５％

的可转债。

２

、汇率按交割前一日加拿大银行公布的美元兑加拿大元的收盘汇率。

３

、西山公司将能服公司的投资总价款用于制造各个项目所用的设备、支持业务运营、偿

还债务及公司战略及计划业务开展的运营资本。

４

、本协议由阿尔伯塔省现行法律专属管辖和解释。

５

、争议解决。在发生双方不能自行解决的争议时，任何一方有权向对方发出关于本争议

的书面通知并根据阿尔伯塔仲裁法的条款要求仲裁。仲裁地为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仲裁

语言为英语，仲裁依据为阿尔伯塔省仲裁法。

６

、本协议的生效需要：西山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对本协议的批准，公司董事会对本协议

的批准。

（四）可转债协议主要条款

１

、

３００

万美元的债务自可转债交割日期起生效。

２

、年利率为

６．５％

的有担保可转债。

３

、除非证券法规许可，本证券的持有人在交割日期后的四个月内不能交易本证券。

４

、债券持有人有权自行选择，在转换期限内，按本协议规定的方式，将全部或部分的本金

按照转换价格转换为普通股。“转换价格”为交割日期后第一年内每普通股

０．３２

加元，交割日

期后第二年内每普通股

０．５０

加元，可根据西山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股本数量增减变动相应调

整转换价格。

５

、 担保资产。 作为对债务偿付和本可转债协议中西山公司履行相关的契约和协议的担

保，根据许可的留置权，西山公司以能服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交割日期，将西山公司及其

子公司目前拥有的或将来会获得或有权转让的资产为担保，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应收账款、投

资收益、设备、土地、厂房的所有的权力、权利、利益和收益。

６

、利息应在可转债到期日期偿付。在到期日期后未偿付的本金，年利率调整为

１３％

。

７

、能服公司的债权以西山公司的资产为担保，在西山公司所有债权人中优先偿还。未经

能服公司事前书面同意，能服公司的所有担保权益不能再次抵押给任何第三方。

８

、西山公司的违约事件。一旦发生违约事件，本金、累计利息和其他西山公司应支付的款

项应立即到期并支付。

９

、适用法律和管辖。本可转债协议自交割日期起生效，受阿尔伯塔省法律和加拿大适用

法律管辖和解释。

１０

、争议解决。根据阿尔伯塔仲裁法的条款进行仲裁。争议解决地为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

市，仲裁语言为英语，仲裁依据为阿尔伯塔省仲裁法。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公司在油田废弃物处理产业方面，已有岩屑回注服务、固液分离服务、压裂返排水处理服

务等，并具备上述服务的专有设备的研发制造能力。本次投资是在于获得油田废弃物的热相

分离技术，用于含油废弃物的处理，满足国内外油田在含油废弃物处理和土壤修复方面越来

越强的市场需求， 以及满足国内页岩气开发使用油基泥浆钻井时产生的含油岩屑的处理需

求，延展公司油田环保产业链，提高公司在环保废弃物处理方面的技术实力。

（二）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交易完成后， 能服公司将拥有约

２９％

的西山公司普通流通股股权和

３００

万美元的可转

债，并获得指定两名西山公司董事的权力。

本次投资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无重大影响。后续年度对合资公司和长期投资的股份有损

益影响。

六、审批及后续事项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要双方董事会的批准、西山公司股东会的批准；尚需提交中国和加拿

大有权部门的批准；尚需要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对非公开配售、可转债的最终批

准。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002273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2014

）

005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和承诺相关方承诺及履行情况的专项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水晶光电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以及浙证监上市字〔

2014

〕

20

号《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专项披露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

项披露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发起人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1

）发行人自然人股东林敏、范崇国、周建军、盛永江、李夏云、王保新、郑必福、陈开根、

李欠进、吴临红、金利剑、缪春妹、蒋来根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其持有的发行人全部或部分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满一年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发行人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 且至少保留其所持股份的百分之二十直至离职半

年后方可转让。

公司合同承诺上述人员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发行人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

承诺期为六年，六年后按《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

规定的相关限售规定要求履行。

承诺时间：

2006

年

11

月

3

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2

）发行人自然人股东林海平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自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承诺时间：

2006

年

11

月

3

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2

、

2011

年

10

月

24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完成定向增发。公司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并承

诺对其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持有的股份自愿锁定：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认购的

200

万股水晶光电股票自水晶光电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予转让。

"

承诺时间：

2011

年

12

月

12

日

承诺期限：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股权激励的相关承诺

201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水晶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2011

年

3

月

18

日为授予日，对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的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的相关承诺如下：

1

、水晶光电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股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

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承诺时间：

2010

年

8

月

13

日

承诺期限：股权激励实施期间（至

2015

年

3

月

18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2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承诺只接受本公司激励，接受本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时未成为其

他公司的股权激励对象，并且在本计划实施完毕前不再接受其他公司的股权激励。

承诺时间：

2010

年

8

月

13

日

承诺期限：股权激励实施期间 （至

2015

年

3

月

18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发起人时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星星集团、实际控制人叶仙玉、董事长林敏先生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分别作出了如下承诺：

1

、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承诺：星星集团不从事与本公司相同的经营业务，与本公司不进行

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星星集团所控股和控制的企业也不从事与本公司相同的经营业务，

与本公司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 若星星集团所控制的企业拟进行与本公司相同的

经营业务，星星集团将行使控制权以确保与本公司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对本公司

已进行投资或拟投资的项目，星星集团将在投资方向与项目选择上，避免与本公司相同或相

似，不与本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承诺时间：

2007

年

10

月

8

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2

、实际控制人叶仙玉承诺：目前其没有在与本公司所从事的相同或相近的行业进行投

资和任职，今后也不会从事与本公司业务有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并愿意对违反上述的承诺

而给本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承诺时间：

2007

年

10

月

8

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

、林敏承诺：目前其没有在与本公司所从事的相同或相近的行业进行投资和任职，今后

也不会从事与本公司业务有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 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本公司造成

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承诺时间：

2007

年

10

月

8

日。

承诺期限：在持有水晶光电

5%

以上股权或担任水晶光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及法定期限内。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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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4-005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 （星期一）在

公司本部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2

月

7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9

名，亲自出席

9

名。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

事会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认真审议，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同意本公司为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在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的

5000

万元综合授信（敞口部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十二个月。担保的授信业务

品种包括：流动资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部分）、国内信用证（敞口部分）。在此担保业务

品种、额度、期限内，由授信申请人根据业务经营的实际需要自主决定单笔额度和期限，不需

再经本担保人董事会审议。 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以相应价值的自有设备向本公司

提供等额反担保。（

"

对外担保公告

"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4-006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通信公司

"

）向大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敞口部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十二个月。光通信公司以相应价值的自有设备向本公司提供等额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出席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 不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6

月

1

日

注册地点：华苑产业区榕苑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胡辉

注册资本：

2.2

亿元

主营业务：光纤、光缆制造及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

51%

2

、光通信公司

2012

年末资产总额

6.58

亿元、净资产

3.52

亿元、负债总额

3.06

亿元、或有事

项涉及金额

0

元；

2012

年度营业收入

6.27

亿元、利润总额

9034

万元、净利润

8200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金额：

5000

万元

2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3

、担保期限：期限

12

个月

4

、反担保：光通信公司以相应价值的自有设备提供反担保，主要包括高速光纤拉丝塔设

备及辅助设备、筛选机、拉丝塔涂敷料集中灌料系统等，账面价值

5036.72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1

、公司提供担保的原因：

光通信公司为本公司持股

51%

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光纤制造及销售。为进一步解决

该公司生产所需流动资金，尤其是第二工厂六塔十二线投产后所需流动资金的需求，经与大

连银行天津分行协商，光通信公司拟向该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敞口部分），并由本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12

个月。经本公司测算，授信贷款年度内光通信公司现金

流规模可以安全覆盖贷款还本付息支出，不存在担保风险，因此同意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2

、担保风险及被担保人偿债能力判断：

公司董事会认为光通信公司是本公司主要的控股子公司， 自成立以来生产及运营状况

正常，现金流稳定，其还本付息能力可完全覆盖本期授信。因此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不存在

担保风险。

3

、其他股东担保情况说明：

光通信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

51%

、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持股

49%

。光

通信公司成立以来在技术、市场等方面得到了长飞公司的大力支持，其光纤产品一直纳入长

飞公司销售体系。同时，光通信公司经几期扩产后，运行正常，规模效益业已彰显，且现金流

稳定，还本付息能力可完全覆盖本期融资，风险较小，因此光通信公司本次银行授信拟不再

由长飞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4

、反担保情况：

光通信公司以相应价值的自有设备 （主要包括高速光纤拉丝塔设备及辅助设备、 筛选

机、拉丝塔涂敷料集中灌料系统等）向本公司提供等额反担保，设备账面价值

5036.72

万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实施后， 公司已累计担保总额为

26500

万元，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26500

万元，对外担保金额为

0

元，累计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5.14%

。截止目前

无逾期担保及涉诉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296

证券简称

:

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09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辉煌科技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

诺及履行》、《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

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监管工作的通知》（上市一部函〔

2014

〕

112

号）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历年来的承诺事项进行了检查，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现将公司及相关主体截至

2013

年底和本公告披露日未履行完毕承诺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长李海鹰先生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承诺在持有辉煌科技

股权或担任辉煌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经营

或投资于任何与辉煌科技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企业。

承诺时间：

2009

年

9

月

29

日

承诺履行期限：在李海鹰先生持有辉煌科技股权或担任辉煌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承诺人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

二、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可转让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其离职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

承诺时间：任职开始时

承诺期限：在其任职期间、离职后半年内及离职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承诺人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

三、股东自愿锁定股份承诺

1

、李新建先生承诺，在

2013

年

9

月

26

日

-2014

年

9

月

26

日期间不减持其持有的

220,000

股公

司股份。

承诺时间：

2013

年

9

月

26

日

承诺期限：

2013

年

9

月

26

日

-2014

年

9

月

26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相关股份已在中国登记结

算公司办理完成锁定。

2

、李劲松先生承诺，承诺自其《简式股东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再减持

辉煌科技股份。

承诺时间：

2013

年

10

月

11

日

承诺期限：

2013

年

10

月

11

日

-2014

年

4

月

11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

3

、李海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袁亚琴女士承诺，在

2013

年

12

月

4

日

-2014

年

12

月

5

日期间

对合计持有的

35,687,181

股公司股份不减持。在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违反前述承诺，违反承诺减持股

份的所得将全部上缴上市公司。

承诺时间：

2013

年

12

月

4

日

承诺期限：

2013

年

12

月

4

日

-2014

年

12

月

5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相关股份已在中国登记结

算公司办理完成锁定。

4

、 谢春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财通基金公司

－

光大

－

陕国投·盛唐

15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杜旭升先生、于辉先生、黄继军先生分别承诺在

2013

年

12

月

23

日

-2014

年

9

月

26

日期间不减持其本人及相关一致行动人持有的

16,165,669

股、

164,000

股、

110,700

股、

173,069

股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内，其本人及相关一致行动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份，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违反前述承诺，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所

得将全部上缴上市公司。

承诺时间：

2013

年

12

月

23

日

承诺期限：

2013

年

12

月

23

日

-2014

年

9

月

26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相关股份已在中国登记结

算公司办理完成锁定。

四、非公开发行股份锁定承诺

2013

年

11

月

29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43,827,600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参与

本次认购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康海天达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华创智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郁金香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转让其所认购的股份，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

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加的股份）也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承诺时间：

2013

年

11

月

29

日

承诺期限：

2013

年

11

月

29

日

-2014

年

11

月

30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相关股份已在中国登记结

算公司办理完成锁定。

五、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利润承诺

2014

年

1

月

24

日公司收购刘宝利先生持有的北京国铁路阳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标的

公司

"

）

49.13%

的股权。刘宝利先生承诺，标的公司

2014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以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不低于人民币

3,129

万元。标的公司

2014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小于交易对方承诺的净利润数的， 刘宝利先生承诺就标的公司实际盈利

数与净利润承诺数之间的差额对应本次交易的股权比例部分以现金方式向辉煌科技进行补

偿，并一次性汇入辉煌科技指定的账户中。

承诺时间：

2014

年

1

月

7

日

承诺期限：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承诺人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2

月

11

日


